附件一：
       宁波大学学生创业实践学分申请表（工商注册类）

	姓  名
	
	学  院
	
	专  业
	

	年  级
	
	学  号
	
	电  话
	

	注册时间
	
	申请学分
	

	业务简介
	

	运行状况
	

	学院意见
	（盖  章）

年  月  日
	学校意见


	（盖  章）

年  月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注：1、学校有责任保守相关商业机密；

提交本表后需到学校教务管理系统内申请“创新创业学分”，并在一周内与院学分认定老师取得联系，当面展示营业执照原件后经批准方有效；

请在本表后附上营业执照复印件作为佐证材料；
